码头等构筑物、建筑物评估需提供的资料清单

1、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的经济行为文件复印件（包括申请报告、批复文件、董事、股东会决议等）；

2、委托方、资产占有方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、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承诺函原件（由评估机构提供固定样式）；

4、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、《海域使用证》、土地或者海域使用权出（转）让协议、合同、付款凭证复印件；

5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复印件；

6、地上构筑物、建筑物评估明细表（包括名称、面积或者规格尺寸、建成时间、启用日期、账面原值、账面净值、使用情况——正常在用或者闲置、损坏或者大修理状况等）；

7、基础设施开发程度资料，即“五通一平”、“三通一平”所花费用的付款凭证；

8、建设工程的承包合同、设计和施工图纸、、码头区平面图、室外管线图（包括上水、下水、煤气、暖气、蒸汽、电线、电缆等）；

9、在建工程形象进度资料及说明、付款进度统计表、付款凭证等；

10、工程概（预）算书、工程决算书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等。

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